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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校務系統組

(以下簡稱本組)為降低開發成本、改善開發時程並提高生產力及提昇系統品質，以期提

升全校教職員生行政業務效率及協助校內各項相關活動為目標，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

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校園應用軟體開發流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內部為因應行政需求而欲開發之校園內部軟體應用服務，得由申請單位提出

相關需求，並與本組承辦人員訪談，再填寫「校務系統開發需求申請單」，本組承辦人

員將與申請單位進行系統功能需求確認。 

三、除本處主動開發之程式以外，舉凡委託本處開發資訊系統之單位，將以本處為技術支援

為原則處理，若該資訊系統屬跨單位合作(作業流程牽涉到兩個以上單位)，應推出一位

主要負責主管人員(二級單位主管以上)以協調各項流程之權責劃分，其他單位人員得列

為協同申請單位。 

四、本校開發資訊系統流程： 

(一) 申請單位提出「校務系統開發需求申請單」時，須提出所有相關工作業務流程及詳

細文件格式、報表，並與本組相關承辦人員討論。 

(二) 本組收到申請單位提出之「校務系統開發需求申請單」後，得依申請內容進行評

估，並於意見與說明欄位中詳述理由回覆申請單位，若符合開發可行性評估(由負

責人員依能力自行評估)且資料齊全，即可進入規格訪談程序。 

(三) 本組與申請單位相關人員，必須進行訪談，確認相關需求後，由申請單位提出「校

務系統開發需求功能確認單」，負責人員依訪談所彙集的資料，確認系統功能及需

求。 

(四) 開發完成後，由本組先進行功能驗證，若需修正時交由相關人員處理。 

(五) 系統完成後，即交付申請單位使用並應交付「校務系統開發交付單」予本組存查。 

(六) 本組依申請單位需要，可協助申請單位進行系統設定及軟體安裝。 

(七) 系統開發人員若無法如期完成，須撰寫書面報告說明時程延誤之原因，送交圖資長

核准，並知會申請單位。 

五、本要點經圖書資訊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